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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“千钱一贯”问题探讨 

王刚 

【摘 要】海昏侯墓葬所出土的五株钱，证明了“千钱一贯”的最迟起源在西汉中期之前，它反映了汉代武帝之

后储积钱币的制度，但它并没有像后世那样确立为定制，其多样性，正说明了它还处在初期和过渡阶段。就货币的

校量而言，汉代以十进制为根据，由百、千、万而上，直至万万钱，形成了各种校量单位，此后日渐集中于“千钱

一贯”。“千钱”能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独立单位，是由汉代货币体系所决定，它既体现于，作为“市用钱”范畴内

的高端，成为财富分界的一大指标，也对应着“金布”之“布”，在保障汉代铜钱流通发展的进程中，发挥了重要

的价值与作用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随着“法钱”的确立，“行钱”渐被淘汰，秦代的“千钱一畚”，终于在武帝时代发

展为了“千钱一贯”的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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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 

2015 年底以来，南昌海昏侯汉代墓葬的发掘成为了海内外的文化热点。其中，海昏侯墓墓室出土的巨量五株钱以线相贯，

千枚一串，堆放在一起，引起了笔者的高度兴趣。我们注意到，有关媒体在对专家进行采访后，有如下报道：“北藏阁钱库出土

的 10余吨五株钱（有 200万枚），成功获得了汉代铜钱以 1000文作为一个基础单位的重要信息，首次以考古方式证明唐宋以来

以 1000文铜钱为一贯的校量方式最迟起源于西汉。”
①
 

所谓“千钱一贯”，是否从唐宋开始，在学界还有不同意见，由于不在本文论列范围，在此不作讨论。但可注意的是，在本

次考古发现之前，已有学者根据传世文献，推断出汉代有“千钱一贯”的校量方式。具体依据为《汉书·武帝纪》所载：“初算

络钱。”颜师古注引李斐曰：“络，丝也，以贯钱也。一贯千钱，出算二十也。”此外，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：“至今上（汉武帝）

即位数岁„„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子贷金钱千贯。”据此，柿沼阳平认为：“可知在汉代

就有了统一千钱的单位‘贯’。”
②
罗运环则说：“这‘千贯’的‘贯’就是汉代的铜钱‘千钱’的计值单位，是最早见于记载的

铜钱‘千钱’计值单位。”
③
 

然而，在河北满城汉墓中，所出土的五诛铜钱也有数以千计者，其中在一号墓的中室，有钱 2034枚，它们成堆放置，二号

墓中室则有 1890枚钱，分为两处散乱放置，一处 1800枚，另一处 90枚。比之海昏侯墓葬中的五株，一个显著的不同是，这些

铜钱都没有以千枚为单位，以线贯穿。以线贯穿的是一号墓后室的 277枚铜钱，发掘报告描述道：“在后室的钱分放两处，一以

麻绳为贯，和金饼同装在漆盒中，计 277枚；一在东南角，仅 5枚。”也就是说，在这里，并不是以千钱，而是以百钱，甚至是

二三百钱为一贯。而我们知道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主刘胜卒于汉武帝元鼎四年（前 113年），二号墓墓主刘胜夫人则应在太初

元年（前 104 年）之前下葬，与刘贺离世的神爵三年（前 59 年），仅相隔 50 年左右。
④
它们都处于武帝货币改制之后的历史阶

段，按理，钱币的校量形态应当相同，但它们之间却很有些异点。不仅如此，据洛阳西郊的考古发掘，在西汉中叶至东汉晚期

的墓葬中，“217 座墓葬中有 179 座出钱币，出土情况一如烧沟汉墓。钱皆置于身侧、头旁，或散乱无序，或成贯成串。一般以

木棍、绳线作贯，也有以铜线、铁丝作贯的，贯已朽不可校。”
⑤
这些晚于刘贺时代的钱币，在堆放方式上，有散乱，有贯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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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在刘贺时代之后，钱的贯串并无统一要求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钱贯并非皆为绳线，还有木棍、铜线、铁丝等。 

结合这些事实，我们认为，在海昏侯墓葬中，虽然以实物资料证明了“千钱一贯”的最迟起源在西汉中期之前，但它并没

有像后世那样确立为定制，其多样性，正说明了它还处在初期和过渡阶段。那么，当时的具体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对这一问题

的考察，不仅有助于深人认识海昏侯墓随葬品的意义，更可以成为了解秦汉以来货币制度及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门户。下面，

笔者就以这些出土文物为出发点，结合传世文献，主要围绕着西汉钱币的校量单位、千钱在汉代货币体系中的意义及作用、千

钱一贯的渊源及发展三个方面，作一初步的探研，以就正于方家。 

二、汉代货币校量的不同层级 

查考史籍，可以发现，在汉代，货币的校量单位主要是由百、千、万这样的十进制来加以层层递进的。与后世不一样的是，

这种十进制单位不仅用之于数学上的核算，也是对汉代钱币进行统计的独立单位。 

我们先从“百钱”开始讨论。劳干曾认为，在汉代，“百钱一贯”为最基本的校量单位。他说：“（一个钱）这个单位又嫌太

小，一般的交易，以百钱、千钱计算是常事。在汉代时百钱一贯已经习为故常，也就是百钱一贯才是正式单位。”
⑥
 

可以补充劳氏的证据是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载：“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，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。”正可说明，当时老百姓在

用钱时，的确是以“百钱”为一基本单位，所以才会出现“百加若干”的状况。而在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中，则有这样的记载： 

且夫卜笠者，扫除设坐，正其冠带，然后乃言事，此有礼也。言而鬼神或以飨，忠臣以事其上，孝子以养其亲，慈父以畜

其子，此有德者也。而以义置数十百钱，病者或以愈，且死或以生，患或以免，事或以成，嫁子娶妇或以养生：此之为德，岂

直数十百钱哉？ 

就本论题出发，我们发现，如以“百钱”为基本单位来校量钱币，这段材料中的“数十百钱”，就不是一个数字上的泛泛而

论，而是指数十个“百钱”的意思。准确地说，是在卜笠请神时，以“百钱”为一基本的独立单位，将数十个“百钱”置于鬼

神之前，即所谓“以义置数十百钱”。以理度之，再参考考古的事实，则这些“百钱”应该是先贯穿在一起，再分而放置的。 

至于“千钱”贯穿在一起，为一统计单位，海昏墓葬已经给了有力的实物证明。作为本文所论述的主题，在后面会逐渐展

开，在此要补充的是，“千”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统计指标，这一点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可以获得证据。在所谓的

“通邑大都，酣一岁千酿，浆千颜，屠牛羊氦千皮，贩谷果千钟，薪臭千车，船长千丈，木千章„„牛车千两，木器髯者千枚，

铜器千钧”等文字中，所出现的“千”，或许还可以说，与“百”“万”等一样，是计量上的一般数字性统计。那么，“马蹄檄千，

牛千足，羊氦千双，憧手指千”等，分指二百匹马、二百五十头牛、一千只猪羊、一百名奴仆，它（他）们被整合在“千”这

一计量单位之内，足以证明，“千”是当时一个主要的核算指标。而这一状况移之于钱币问题上，以“千”为单位来进行统计，

也就毫不奇怪了。 

至于万及以上数额，作为一个校量单位来进行金钱统计，虽没有“千”“百”那么普遍，但也是汉人的经济习惯。一般来说，

“万钱”在汉代是贫富的一道分水岭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载：“黄金重一斤，直钱万。”也就是说，“万钱”在汉时相当于“一

金”，即一斤黄金的价值。所以，翻检《汉书》，在《贡禹传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议论：“臣禹年老贫穷，家警不满万钱，妻子糠

豆不赡，祖褐不完。”而《叙传上》则曰：“所愿不过一金，然终于转死沟壑。”由此，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数额单位，“万钱”不

仅成为财富评判指标，而且也成为了一种统计单位。《汉书·景帝纪》载：“今警算十以上乃得宦。”颜注引应肋曰：“古者疾吏

之贪，衣食足知荣辱，限警十算乃得为吏。十算，十万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此处的“一算”为一万钱。而由前已知，在“算络钱”

中，千钱为一算，也即“一贯”。既然“千钱一贯”为一种校量形式，“万钱”而一算，自然也是因为它是一种独立尺度或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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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上推，“十万”也一样，它在当时还有一个专名―“亿”。在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，《索隐》引张揖曰：“算法万

万为亿，是大数也。《誓子》曰：‘十万为亿’，是小数也。”也就是说，狭义上的“亿”指的是“十万”。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载：

“景虽简省役费，然犹以百亿计。”王景治河，以“百亿”来计算费用，但既然所费十分俭省，并由此载人史册，此处的“百亿”，

无论如何不会是“万万为亿”的那个巨额数字，而只能是那个“小数”之亿，所以李贤注曰：“十万曰亿也。”而文中的“以百

亿计”，则很显然，意为，以上百个“十万”的投人来施工。那么，由此可以推定的是，“十万”不仅是具体的数额，与前述的

百、千、万一样，还是钱币的一级核算单位。 

同样的，“百万”“千万”也是如此。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曰：“诏都内别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。”《后汉书·桓郁传》曰：“郁

经授二帝，恩宠甚笃，赏赐前后数百千万，显于当世。”我们以为，以“百万”“千万”为一校量单位，所以才会有“以百万数”

“数百千万”这样的论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，“百万”“千万”可以独立地自成单位，意为以“百万”为核算单位；有数百个

“千万”的赏赐。后世不明白这一点，单纯地从数学上去加以推定，往往会发生误解，从而在释读中产生误判。如《汉书·货

殖传》载：“成都罗哀警至巨万。初，哀贾京师，随身数十百万。”师古曰：“言其自有数十万，且至百万。”这样的解释，属于

增字解文，不能圆满。凭什么说“数十百万”是“自有数十万”？又何以“且至百万”呢？它们在字义上是很难讲通的。又如，

《汉书·货殖传》载：“设用此等，故师史能致十千万。”师古曰：“十千万，即万万也。一曰至千万者十焉。”在此，师古也是

解释得进退失据。倘“十千万”就是“万万”，何不明说？而如果“十千万”，指的是师史十次获得千万财富，即所谓“至千万

者十焉”，《汉书·货殖传》亦载：“师史既衰，至成、哀、王莽时，洛阳张长叔、薛子仲警亦十千万。”难道洛阳张长叔、薛子

仲也是如此，这么 15 合？而且这里明确说的是“誉亦十千万”。不是动态的“十次”获得财富，而是一种静态的一次性财富测

算，颜师古的解释在此无法说通。其实，如回到刚才所论，以“百万”“千万”为一种独立较量核算单位，则可以发现，所谓“随

身数十百万”，指的是随身所带的钱币以“百万”为单位，有数十个这样的“百万”之钱；而“十千万”，则是十个“千万”级

的金钱或财富。以这样的思路来解读，不仅文义毫无窒碍，也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经济状态的。 

同理，在汉代，万万钱也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，它有一个专有名词―巨万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载：“庶人之富者累巨万。”

师古曰：“巨，大也。大万，谓万万也。累者兼数，非止一也。言其货财积累万万也。”这一核算指标所涉甚巨，主要用之于富

可敌国之人及极其重大的国家费用。如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曰：“孝王未死时，财以巨万计，不可胜数。”《汉书·贡禹传》载：

“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巨万。„„又诸官奴脾十万余人戏游亡事，税良民以给之，岁费五六巨万，宜免为庶

人，凛食。”但与前述“百万”“千万”为一独立校量单位一样，后世不明白这一方面的意义，往往在材料解读中出现错讹。如

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载：“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《索隐》引如淳云：“巨亦大，与大百万同也。”韦昭云：“大百万，今万万。”

如淳、韦昭为魏晋时人，可知汉之后，已不能明了“巨万”作为计数单位的意义。同样，《汉书·文三王传·梁孝王刘武》载：

“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。”师古曰：“巨万，百万也。有百万者，言凡百也。”虽此处的数字容或有所夸饰，但按照当时的统计校

量习惯，此处的“百巨万”，就是上百个“巨万”（万万）钱币的意思，而不可能是万万，甚至百万以下。因为《史记·货殖列

传》有云：“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”“千金”为千万钱，高于此的“巨万”财富是诸侯王的一般标配，梁

孝王作为财富最足者，就绝不可能在万万钱之下。明晓了这一点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所载：“作者各数万人，历二三期而功未

就，费亦各以巨万十数。”“转槽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。”就显然不是颜师古所理解的：“谓十万万也。”“数十

万乃至百万万。”而是以“巨万”为计数单位，指的是十多次乃至上百次的万万花费。 

总之，汉代在钱币的校量上，以十进制为根据，由百、千、万而上，直至万万钱，形成了各种校量单位 C 这与后世主要以

“千钱一贯”为主相较，明显要多元，显得不够规整。它的各种层级并立既反映着当时货币经济的兴盛，同时这种分散而不够

集中的形态，又说明了当时的货币经济有着粗放而不够精致之处。 

三、“千钱”在汉代货币体系中的意义及作用 

“千钱”在汉代货币体系中的意义及作用，主要体现在，作为财富的重要分界线，它属于“市用钱”范畴内的高端，更与

秦汉的货币保障体系密切相关。下面，具体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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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千钱与“市用钱” 

由前已知，汉代在进行货币校量时，由百至千至万，乃至万万，每一层级都可自成单位。但是，它们有一个分水岭，在“千”

与“万”钱之间，一般来说，“万钱”在汉代是贫富及经济指标的重要分界线。所以，汉代有“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”
⑦

的政治惯例，万钱以下的经济纠纷甚至得不到重视。而《汉书·元帝纪》载：“以三辅、太常、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，

货不满千钱者赋贷种、食。”则千钱以下为极贫。将千、万之间的这一分水岭，移之于汉代货币体系中，可以发现，“千钱”与

“万钱”分属不同的货币层级。其中最关键的差别在于，“千钱”代表的是“市用钱”，而“万钱”以上则属于“上用”及“储

积”的范畴。 

我们先讨论“市用”与“上用”。 

什么是“市用钱”与“上用钱”呢？简单地说，“市用钱”就是在市场中普遍流通使用的货币，睡虎地秦简《金布律》日：

“百姓市用钱，美恶杂之，勿敢异。”
⑧
而“上用钱”则不大用之于具体的市场交换，主要进行大额度的交易以及赏赐、罚款、

债务等。前者以铜钱，后者主要以黄金来承担货币职能。由于这正好与秦汉以来所规定的黄金为“上币”，铜钱为“下币”相对

应，
⑨
有学者据此认为，“上用钱’，就是“上币”，‘上币’以‘上用’为基本职能”，并认为这里所言的“上”,“系指明此币供

尊者之用，即主要为统治阶级‘上用’。”
⑩
 

但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黄金之所以称之为“上用”，并不是表示仅供上层阶级使用，而是价值昂贵，轻便且具

有更大的购买力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曰：“其为物轻微易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，而民易

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也。”黄金是上下层通用的物事，所以，“民”及“盗贼”“亡逃者”都可用，并由此构成了

对统治者的潜在威胁。 

为了进一步探明这一问题，我们从黄金的市场使用问题来进一步展开讨论。我们注意到，在汉代经济生活中，黄金在使用

过程中，除了献金、罚金等以两来进行计算外，一般都以一斤的标准来加以衡算。故而，因其价值太高，除了大额度交易，一

般情况下，不直接用于市场交换，而是先通过折卖为铜钱，再进行第二次交易。如《汉书·疏广传》载：“疏广既归乡里，日令

家共具设酒食，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，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何，趣卖以供具。”又如《庐江七贤传》载："（陈翼）病困曰：

‘有金十饼，素二十匹，死则卖以殡硷。”
○11
可见，至少从市场交换的角度来看，黄金的货币职能有缺失之处，它更多的是一种

储藏手段，直接的支付职能较为弱化。由此，黄金以其天然的昂贵，成为了超越一般市场购买力的“上用钱”。但必须要指出的

是，这并不能由此说明，“上币”与“上用钱”是一回事。要之，“上用钱”与上层阶级没有直接关系，是钱币在使用中出现的

层级问题，“上币”之“上”与“上用”不是一回事。具体说来，“上用钱”与“上币”虽有重叠，但二者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

念，前者以其购买力为出发点而加以判定；后者则是材质上的考量。也就是说，“上用”与币种无关，主要关联的是购买力。即

“市用钱”为一般市场交易服务，而黄金之所以是“上用钱”，是因为其昂贵的价值，超出了一般的市场所需。同样的，“下币”

与“市用钱”虽都是铜钱，但前者主要从材质出发，后者也是购买力问题，它们的指向，稍有不同。 

既然“上用钱”是以购买力为指标，那么，“上用钱”就不是“上币”黄金的独有职能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铜钱的购买力超过

一般市场限度，就可从“市用钱”系统中分化出来，成为“上用钱”。这样，在铜钱系统中，根据市场支付或购买力的基本额度，

就可以将其分出“市用”与“上用”两大块。而由前可知，这个额度应该在“千”“万”之间，“万钱”以下为市用之钱。“万钱”

以上则为“上用”，并与“上币”黄金实现了对接。 

以此思路来考察汉代经济生活，可以发现，市场用钱一般不超过“万钱”，相对重要的消费，一般都以百钱、千钱的额度来

进行支付。如在居延汉简中，著名的 24.IB和 3735号简，为汉代统计家产的原始资料，反映了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经济生活状态。

其中 24.IB 号简记载徐宗的家产有：宅一区，直三千。田五十亩，直五千。用牛二，直五千。3735 号简记载礼忠的家产有：小

奴二人，直三万。用马五匹，直二万。大脾一人，二万。牛车二两，直四千。招车二乘，直万。服牛二，六千。宅一区，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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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五顷，五万。凡货直十五万。我们知道，在农业社会中，生活物质以田地最为重要，据于振波的推算：“第一例中的隧长徐宗，

家货 1.3万，其中田地占家货的 1/3强；第二例中的候长礼忠，家货 15万，田地占家货的 1/3。两例中的地价都是每亩 100钱。”
○12
除了地价每亩 100 钱，较大消费在住宅方面，用钱分别为 3000 与 10000，而其中的礼忠资产超过十万，为“中家”以上，

○13
属

于当时的小富之家。其住宅用去“万钱”，以及超过万钱的奴脾，在当时属于富有的标志，而且还是小概率，甚至一生一次的消

费。一般的常用消费，就只在“千钱”“百钱”之间。
○14
 

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，在正常经济条件下，汉代的市场交易一般都在万钱以下，拥有千、百钱，足以应付当时

的普通消费。千、百钱作为当时最为实际的经济指标，自然也就成为了人所向往的一种收人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载：“亡农夫

之苦，有仟伯之得。”师古曰：“仟谓千钱，伯谓百钱也。伯音莫白反。今俗犹谓百钱为一伯。”正说明千、百钱是经济生活中的

支撑性额度。有了千、百钱的货币或收入，生活就能得以维系，一般的生产与消费得以运转。就本论题而言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

尤其是“千钱”，作为“市用钱”中的重要额度，无疑是汉代货币消费中极受重视的指标。 

（二）千钱、金布与货币保障机制问题 

在汉代，“千钱”作为重要而独立的钱币单位，不仅仅与“市用钱”相关，还与铜钱的保障机制有所关联。由前已知，在汉

代虽有黄金货币，但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铜钱，由于它面值较小，在交易时，灵活而机动，有着黄金不能比拟的天然优势。

质言之，铜钱能成为市场流通的主体，就在于它所具有的中小额度购买力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曰：“以临万货，以调盈虚，以

收奇羡。”说明它切合了民众日常生活之需。而黄金则以其昂贵，难以做到这些，从而限制了它在市场上的主流作用。然而，当

铜钱在“市用”方面占尽风流之时，不可忽略的另一面却是：汉代在进行货币交易时，是以黄金作为定价的最后依据的，它见

于《晋书·刑法志》所载的汉代《金布律》：“罚赎人责以呈黄金为价。”这里面有两点值得高度注意：一是铜钱不具有最终的价

值尺度，黄金才是最后的依托。二是除了黄金之外，另一种重要的物品―“布”，应该也有着与黄金类似的职能，所以“金布”

合称，共同建构了秦汉时代关于金钱方面的法律规定―“金布律”。 

作为睡虎地秦简及张家山汉简中的重要法律文书，《金布律》已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。在本文中，不再作系统全面的研究，

仅就论题所及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由货币意义来看，《金布律》中所出现的“布”，不仅与黄金一起共同建构了汉代铜钱的保障

机制，同时也是铜钱流通的物品基础，并涉及到秦汉以来的钱币库藏及比价问题。 

我们注意到，《金布律》及相关资料在传世文献中被提及的，除了前文所引材料外，还有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颜注引臣攒曰，

其中有《金布令》，颜师古解释道：“《金布》者，令篇名，若今言《仓库令》也。”此外，在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中有《金布令

甲》，师古注曰：“《金布》者，令篇名也，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，因以名篇。令甲者，其篇甲乙之次。”而《后汉书·桓帝

纪》载：“嘉禾生大司农努藏”李贤注引《说文》曰：“努者，金布所藏之府也。”细绎文本，可以发现，以上材料有一个共同的

指向，那就是，秦汉时代的“金布”与库藏关系密切。然而，“金布律”在本质上是关于金钱，而不是仓库方面的法律规定，加

之在睡虎地秦简中又有“仓律”，有些学者据此认为，颜师古出现了误判。但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，朱红林指出：“这样的批评

值得商榷：仓库既然是保存物资的场所，物资的出库与人库就是仓库管理主要职责之一，而《金布律》是关于国家财政收人和

支出的法律，与之正相类似，用来作比喻并无不妥。”
○15
而笔者以为，如将朱说向前推进一步，应该更为切合实际。质言之，颜

师古所论不是一种简单的比附，金布所在，应该就是一种特殊的仓库，即所谓的“金布所藏之府”，是专门储藏“金布”等重要

物质的仓库。与此相关联的是，在汉代，铜钱也有关门的钱库，与金布所藏不在一起。《汉书·王嘉传》载：“孝元皇帝奉承大

业，温恭少欲，都内钱四十万万，水衡钱二十五万万，少府钱十八万万。” 

那么，既然已有钱库，为什么要单独储藏“金布”，它与铜钱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

揆之于史，金与布在秦代都具有货币形态，而汉之后，“布”则退出了货币序列，它与钱币所发生的关联，主要在于，以“布”

来命名钱币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古币学中，有着“布币”之名。因为它形制像铲，通常的表述是："‘布币’是仿照青铜农具‘搏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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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来，故从‘搏’得音称‘布’，因其形状似铲，又称铲布。”
○16
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出土文物的有力挑战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睡虎

地秦简中的《金布律》，明确规定了本为实物的布，而不是名为“布”的那种铲币为正式货币。
○17
此后，布币问题不得不面临着

观点的调整，或有学者论述道：“在春秋战国时代，‘布’既为刀布之‘布’，亦为‘布帛’之‘布’。前者为金属货币，或者为

实物货币。”
○18
更有研究者指出，现在还没有证据“证明先秦时期铲形铸币可以称‘布’。”

○19
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，就本论题而言，

一个重要事实是：直到秦代，实物类型的“布”都有着货币形态。众所周知，“汉承秦制”是秦汉制度史中的主流与核心。然而，

在这一进程中，“布”的货币形态居然消失了。那么，很自然地，我们要问：作为货币形态的“布”，在汉代经济生活中还有没

有影响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汉制既然来自秦，即便因为时代改造，而去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具体规则，但历史的痕迹或影响应

该还在。 

事实也正是如此。 

金布为什么要储存起来，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简言之，它们曾经是货币，是特殊的货币，具有成为铜钱实物依托的特性。

揆之于史，秦汉以来，尤其是武帝之前，铜钱质量良蒸不齐，难以成为稳定的价值尺度，黄金遂起到了稳定货币及市场的作用。

而当这样一种最后的权威价值尺度被储藏时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既有货币的属性，同时又是一种物品。○20就物品属性而言，

它的意义在于，成为铜钱流通的实物基础和信用依托，即交换媒介背后的有形物。一旦铜钱出现问题，政府就可以利用或调动

黄金以平抑货币市场。要之，汉政府以黄金来管控铜钱，黄金的储备是铜钱系统得以稳定的基础和保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黄

金的市场价格虽然会有所波动，但当它被储存起来时，需要一个法定的比价来反映出当时的储藏总价与财富水平，从而有利于

核算，而这一比价就是前已提及的黄金一斤万钱。 

同理，布也是铜钱背后的依托，作为黄金的辅助物，它既一度具有货币职能，同时又是储备或保障性物品。那么，它有没

有像黄金一样的政策性比价呢？就现有文献，找不出直接证据，但可以推定的是，布中的上品―帛，在汉代一匹为千钱，应该

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赐行所过户五千钱，鳄寡孤独帛人一匹。”我们知道，那时盛行五口之家，每户

五千钱，则每人千钱，鳄寡孤独以一人计，恰好是一匹一千钱。而由前已知，千钱以下为极贫，也或许是因为这一缘故，《武帝

纪》又载：“赐天下贫民布帛，人一匹。”而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中，馆陶公主为董堰散财时，曾说：“董君所发，一日金满百斤，

钱满百万，帛满千匹，乃白之。”我们发现，三类物品价值基本相等，折算起来，一匹帛也相当于千钱。
○21
综上所述，在汉代，

一匹千钱的布帛与一斤万钱的黄金一起，成为了支撑铜钱流通的战略性储备物资，也就是说，铜钱的流通与库存，是以金布的

储积为底子和基础的。我以为，这一状况所反映的，正是当时特殊的生产力状态及水平。长期以来，秦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，

常引起学界的热议。但从本论题出发，必须看到的是，那时的生产力其实还比较低下，货币经济的发达不是经济的自然发展成

果，它更多地由政治所造就。
○22
这样，也就不难理解，一方面是货币经济的发达；另一方面，生产力水平使得它的货币发展不能

脱离当时的实际状况，它必须以黄金及实物的储备为基础。换言之，不管汉代的货币经济多么发达，如果没有黄金和布帛的储

藏，铜钱的流通和运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。 

所以，在汉代作为贫富分水岭的千钱与万钱，就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，后面还对应着实物性的黄金和布帛。黄金一斤固然

令人艳羡，而布帛一匹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。我们注意到，在王莽时代混乱的货币改制中，有所谓的“布货十品”。《汉

书·食货志下》曰：“大布、次布、弟布、壮布、中布、差布、厚布、幼布、么布、小布。小布长寸五分，重十五诛，文曰‘小

布一百’。自小布以上，各相长一分，相重一诛，文各为其布名，直各加一百。上至大布，长二寸四分，重一两，而直千钱矣。”

它们以“布”为名，由“百钱”而上，层层递加，终至“直千钱”的“大布”。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王莽币改固然十分混乱，

但其所依托的金、银、龟、贝、钱、布，除了“钱”以铜为本，其他的“金、银、龟、贝”都是某种特定材质，“布”当然也不

例外，它不仅是货币之名，也应源自物品。而由前已知，“金布”作为铜钱的物质储备基础一直贯穿于两汉，那么，此处的“布

货十品”，其关联的应该就是“金布”之“布”，其中最大面值的“直千”的“大布”，恰与千钱一匹的帛相对应。我们认为，这

并非偶然，而是由当时的货币及经济状况所决定。进一步言之，“大布”作为一个独立的货币单位，既对应着“匹帛”，也对应

着“千钱”。作为汉代货币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，它不仅被认作一个整体，也与支撑铜钱流通的“金布”系统相契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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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“千钱”能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独立单位，是由汉代货币体系所决定，它既体现于，作为“市用钱”范畴内的高端，

成为财富分界的一大指标，也对应着“金布”之“布”，在保障汉代铜钱流通发展的进程中，发挥了重要的价值与作用。 

四、由储积钱问题看“千钱一贯”的缘起与发展 

前面由汉代的货币校量单位及相关问题出发，笔者对“千钱”在汉代货币体系中的价值和作用作了初步的分析。就本论题

来看，它们固然重要，但都只是提供了“千钱一贯”的基础和前提。质言之，它们为“千钱”作为独立单位提供了可能与必然，

成为了贯穿在一起的理由。但可注意的是，“千钱一贯”除了可以“市用”,更多地还有着储积的意义。 

揆之于史，在汉代尤其是西汉，储藏货币蔚然成风，时人描述道：“富人积钱满室，犹亡厌足。”
○23
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则载：

“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”限于主题，汉代社会财富的数额与构成情况，不在本文的论列范围，我们的问题是：这

些钱如果大量地储藏在一起，哪怕是为了核查及清算的需要，都应该分出若干小的单位，否则堆在一处，散乱无数是不可以，

也是不可能的。需知，在汉代有着严格的财物核查制度―“拘校”。
○24
很显然，在对钱币进行“拘校”时，将钱贯穿起来，一贯

多少钱，只要数其钱贯就可以了。 

事实也正是如此。“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”，说明当时的库存钱都是串在一起的，穿钱的绳贯一烂，钱币散乱，

就难以校量。而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初算络钱。”颜注指出：“谓有储积钱者，计其络贯而税之。”这表明，最初的算络钱是

在“千钱一贯”的模式下，数其穿钱的绳索，这一点由海昏墓葬也可得到印证。然而，由前文已知，在满城汉墓中，既有千钱

堆在一起的，还有百钱以上为一贯的。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时“千钱一贯”还没有成为严密的制度，从而人人遵守。另一方

面，它所反映的应该是“储积钱”与“市用钱”之间的差别。我们注意到，满城汉墓的几百钱一贯是放在漆盒里的，它应该就

不是储藏之用，而是直接可以到市场上去使用；而散置的几千钱也随时可以拆分，它们进入墓室时，应该不是从钱库或者说储

积钱那里搬运而来，而是平常就在使用的散钱。所以，与满城汉墓中每处最多几千钱的散钱不同，海昏侯墓中的钱是一千钱为

一贯后，成堆放置，总数量达到了惊人的 200 万钱，严整而有规模。而审读《汉书·武帝纪》所载的“初算络钱”一句，也可

以发现，颜师古明确指出，“络”关联着“储积钱”，此论来自于臣攒：“此络钱是储钱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储积钱时，先按一定

单位贯穿好，然后再储藏起来。 

由此，再来审视“千钱一贯”，我认为，在汉代它涉及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：一是作为经济习惯的“千钱一贯”，主要由校

量，以及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“市用”地位所带来。简言之，当以“千”为结算和交换单位时，“千钱一贯”容易为大家所逐渐

习用，但它并不一定要一律遵行，只要方便，几百钱也可以“一贯”，如满城汉墓中的例子。二是制度性的“千钱一贯”，它具

有一定的强制性，涉及的主要是储积钱。我们注意到，在国家层面，官府藏钱之时，应有固定的钱数以为一贯，也即是“千钱

一贯”，它一旦确立，就不能有太多的随意性，否则如何拘校呢？而在个人层面，自己的钱财固然可以随意处置，但一则，他们

一般会移用“千钱一贯”的通行原则，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子贷金钱千贯”，可年获利“万息二千”，有学者推定为 20

万钱。○25由此反推本金为一百万，以千贯来算，正好是一贯千钱。二则，有时国家应该也会通过相关法律规定，让民间强制执

行。如“子贷家”，即汉代的放贷之人，一般是以贯来放贷的，而政府是有着对放贷的法律规定的。现在虽无直接的证据，但可

以推断的是，既然有相关法律来管束这一行为，那么，以“贯”为放贷钱数时，每一贯的数额应该是固定的。而由前已知，在

算络钱时，“谓有储积钱者，计其络贯而税之。”细绎此句，既然征税是以计络为准，那么，一贯钱的额度就不能随意更换。在

当时的情况下，应该就是固定在“千钱一贯”的基数之上。 

总之，在储积钱币时，“千钱一贯”是汉代的一个制度性指标，虽不如后世严密，但已基本确立。那么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：

作为制度性的“千钱一贯”应该缘起于什么时候？在汉代它又是如何初步发展起来的呢？笔者以为，“千钱一贯”的源头在秦的

“千钱一畚”，再经过西汉文帝时代的“法钱”及武帝时代的币制统一，“千钱一贯”的储积及用钱制度，在武帝时代最终得以

初步确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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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先从“千钱一畚”问题展开讨论。这一制度见于睡虎地秦简《金布律》，其文曰：“官府受钱者，千钱一畚，以垂、令

印印。不盈千者，亦封印之。钱善不善，杂实之。出钱，献封垂、令，乃发用之。百姓市用钱，美恶杂之，勿敢异。”
○26
它反映

的是秦代官府在储积钱币时，以千钱为一个制度性单位的事实。钱剑夫解说道：“官府收人的钱币，皆应以一千钱装为一畚，就

是一种用竹或蒲草编制而成的容器。这种规定，和后来保险柜的办法相近，想见是一畚一畚地堆积起来，构成一所钱库。”
○27
由

于这一做法与“千钱一贯”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，有学者将“贯”与“畚”等量齐观，认为是一个计量单位，如柿沼阳平说：

"‘贯’和‘畚’相同，是储藏于官府中钱的单位。然而，‘贯’是将钱通过绳子扎在一起，在方法上与‘畚’不同。”
○28
罗运环

则说：“秦畚、汉贯区别只是载体和名称的不同而已。”
○29
 

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。“畚”与“贯”有着本质的不同，“千钱一贯”作为钱币的校量方式，除了储积之用，还可直接以“贯”

为单位进行市场交易。但“畚”却没有这些特性。首先，钱库之中固然可以“一畚一畚地堆积”钱币，却很难以“畚”为指标

来核算钱数。因为与“千钱一贯”不同的是，在以“畚”盛钱时，一个“畚”仅仅是一个容器，并不具畚法定的固定钱数。《金

布律》规定：“不盈千者，亦封印之。”既然每一“畚”的钱额都不能统一，它又怎么可能成为钱币的一个校量单位呢？其次，“畚”

不是一个货币单位，秦代没有以多少“畚”钱这样的数额来进行交易的。“畚”只是一个储钱器，要用钱时，需从“畚”中将钱

取出，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的经济活动。即《金布律》所说的：“出钱，献封垂、令，乃发用之。”“畚”不可以作为一个货币单位，

除了有些“畚”中不足千钱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钱文较乱。也就是说，钱币的分量、规制等皆不统一，里面的钱“美恶杂之”，

在那个称量货币时代，重钱、大钱、成色好的价值较高；反之，轻钱、小钱、成色差者则较贱。每一“畚”中的钱数即使皆为

千枚，但大小、轻重、成色不一，价值无法统一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引邹鲁谚云：“遗子黄金满篙，不如一经。”如淳曰：“赢，

竹器，可受三四斗。今陈留俗有此器。”要之，秦时的“畚”与汉时盛黄金的“赢”一样，仅仅是容器，而不是钱币单位，就如

同不能以“赢”为单位来统计黄金，当时也无法以“畚”作为铜钱单位，它与“贯”是很不一样的。简言之，“畚”只是在钱币

储积时，从制度上将“千钱”统一为了一个单位，这为后来的“千钱一贯”开辟了道路，但绝不能由此认定其为“千钱一贯”

的同类物。 

在此背景下来讨论本课题，我们以为，由“千钱一畚”发展为“千钱一贯”，关键点在于钱文的统一。也就是说，要形成“千

钱一贯”的制度，铜钱在规制上必须统一或接近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千钱即使串联在一起，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货币单

位，从而与“千钱一畚”无别，需要将钱币一个个拆分取出，方可使用。要之，秦代之所以处在“千钱一畚”阶段，主要原因

在于，政策上虽实现了货币的统一，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，钱币的使用还比较杂乱，“美恶杂之”是一种常态。而汉代则逐渐实

现了钱币的规制统一，从而千钱如一，在统一的标准下，具畚了“千钱一贯”的实施条件。所以，“千钱一贯”只能是人汉以后

的事情。 

习汉史者皆知，汉代币制的统一是在武帝时代。铸币权收归中央，五锋通行，开创了中国货币史的新时代。五诛钱规制统

一，大小适中，与此前铜钱的淆乱不同，特别适合于“千钱一贯”。所以，我们注意到，前引“京师之钱累百巨万，贯朽而不可

校”正是武帝之后的景象，而海昏墓葬中的“千钱一贯”，时间点也在武帝之后，而且所贯穿者，都是统一的五诛钱。当然，我

们也注意到，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载：“守准平，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减，减缀千万。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减，减耀百万。”李

奇曰：“缀，落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六解四斗为钟。耀，钱贯也。管子曰：‘凶岁朵，釜十耀。”’师古曰：“孟说是也。”按照这一说

法，在春秋的管子时代已有了钱贯，那么，“千钱一贯”的制度是不是要追溯到春秋，而不是秦汉以降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

前已论及，在秦代钱文并不一致，美恶各异，从而不能将钱贯穿为一，形成独立的整体单位。管子时代又怎么可能有铜钱相贯

的货币储积或支付制度呢？查考文献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论来自《管子·国蓄》，但《管子》成书较晚，有些篇章就出于秦汉。

所谓“非一人之笔，一时之书”，根据罗根泽的研究："（《国蓄》）其所言社会情形经济状况，绝类武、昭之世。”
○30
也就是说，

这一段所谓管子时代的史料，恰恰反映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历史状况。不仅如此，此次海昏侯墓葬中出土了一套铜环权，很可能

就是用来称钱或像黄金之类的贵重物品。
○31
它以实物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：由于汉代钱重不一，铜钱与黄金一样，需要有称钱衡

作为辅助工具。武帝之后虽币制统一，已可“千钱一贯”，但由于处在草创阶段及受历史的惯性影响，所以依然有称钱的习惯。

《魏书·食货志》曰：“钱之为用，贯耀相属，不假斗解之器，不劳秤尺之平，济世之宜，谓为深久。”很显然，制度上较为成

熟的“千钱一贯”，是无需所谓的“斗解”“秤尺”之器的。可以说，武帝时代“秤尺”尚在，证明此时的“千钱一贯”制度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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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熟，那么，五六百年前的管子时代又怎么可能会有规整的钱贯制度呢？所以，钱贯，尤其千钱一贯制度，应以武帝时代为

分水岭。 

但是，由秦至武帝时代，“千钱一贯”的出现，并非突兀而至，而是有着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。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，是在

文帝时代出现的“法钱”制度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载： 

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；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。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。法钱不立，吏急而壹之卓，则大为烦苛，而力不能胜。

纵而弗呵卓，则市肆异用，钱文大乱。 

什么是法钱？颜师古曰：“法钱，依法之钱也。”应肋曰：“时钱重四诛，法钱百枚，当重一斤十六抹，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，

令满平也。”按照这一解释，法钱就是依法铸造的符合法度的足重足色的钱币，由于文帝时代允许铜钱私铸，铸钱及交易时，必

须以此为标准，或者也可以理解为，以国家的法定标准来统合当时的货币市场。但既然有私铸，市面上的铜钱重量及成色与法

钱就必然存在差距，于是，又有了称钱衡及称钱珐码，以求与法钱标准相吻合。湖北江陵凤凰山 168号汉墓就出土了这种器物，

天平上还有“敢择轻重，衡及弗用，幼论爵，摇里家十日”的法律条文。这一制度的推行，“实行了铜钱称重的办法，用以解决

既允许民铸，又维护铜钱的法定标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。”
○32
 

然而，我们注意到，有学者将“法钱”理解为秦汉以来的“行钱”。如朱红林说：“‘行’是法定流通的意思，汉律‘行钱’

‘行金’都属此义。”并征引《居延新简》EPF22:39 简：“书到，自今以来，独令县官铸作钱，令应法度。禁吏民毋得铸作钱，

及携不行钱，辄行法。”
○33
从而论证道："‘不行钱’在此指的就是不合法的货币，与‘行钱’相对立。‘行钱’又称为‘法钱’。”

○34查考资料，“行钱”一词出于秦汉之际，睡虎地秦简《金布律》规定：“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，毋敢择行钱、布。择行钱、

布者，列伍长弗告，吏循之不谨，皆有罪。”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钱律》则曰：“钱径十分寸八以上，虽缺砾，文章颇可智

（知），而非殊折及铅钱也，皆为行钱。金不青赤者，为行金。敢择不取行钱、金者，罚金四两。故毁销行钱以为铜、它物者，

坐减（赃）为盗。”○35如果此说能够成立，则“法钱”在秦代已经存在。 

但我以为，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。“法钱”不仅不是“行钱”，反倒是它的对立面。从一定意义上来看，“法钱”的成立，

恰恰是为了防“行钱”之弊。事实上，所谓“行钱”及相关的“行金”，更多的是一种劣质钱币，在政府全面统一货币之前，强

制要求其流通而已。细绎《钱律》所载：“钱径十分寸八以上，虽缺砾，文章颇可智（知），而非殊折及铅钱也，皆为行钱。金

不青赤者，为行金。”可以看出，“缺砾”“折及铅钱”云云，正说明其质量存在着问题，只是因为“钱径十分寸八以上”,“文

章颇可智（知）"，勉强符合流通的标准，所以成为“行钱”。笔者以为，就字义而言，“行钱”之“行”，固然有着朱文所谓："

‘行’是法定流通的意思。”但它更应类似于秦汉官制中的“行大司马事”等称号，即本无其职，仅以“行某某事”的方式来暂

时执行其职能。理由在于，作为“法定流通”的行钱，是以劣质但尚可流通的钱币为准人底线的，即：即使钱币质量存在问题，

但只要在法律所允许的“钱径十分寸八以上”,“文章颇可智（知）”的范围内，就可进行交易和流通。所以在前引《金布律》

中，才会有这样的规定：“钱善不善，杂实之。„„百姓市用钱，美恶杂之，勿敢异。”此外，《钱律》中明确规定：“故毁销行

钱以为铜、它物者，坐减（赃）为盗。”如果“行钱”是“善钱”“美钱”，百姓是不可能销毁的，盗铸还来不及呢。由此，完全

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“行钱”是虽有问题，但按照法律仍可流通使用的钱币。
○36
 

所以，揆之于史，可以发现，在秦汉时代，“行钱”的使用时间主要在武帝之前，那时钱文较乱，各种规范与不规范的钱都

在使用中，在这样的状态下，钱币的储藏只能“千钱一畚”，要做到“千钱一贯”势必难行。而只有当“法钱”出现，国家标准

开始确立，才为“千钱一贯”准畚了条件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武帝时代的铸币统一，就是将所有货币统一为法钱，规制合一，

不得越出国家标准之外。习汉史者皆知，这一统一产生了著名的五诛钱。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元狩五年（前 118 年）,“有司

言三诛钱轻，易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铸五诛钱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路焉”。这是五诛铸造之始，也称郡国五诛。但不久发现，

地方在铸造五诛钱时，为了图利，往往不合标准。三年后，元鼎二年（前 115年）,“郡国多奸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

铸钟官赤侧，一当五，赋官用，非赤侧不得行”。至此，正式进人了国家统一铸造货币的阶段，只能使用规制统一的国家货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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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过去混乱的“行钱”被取消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载，元鼎三年，太常周仲居“坐不收赤仄钱，收行钱论”，就反

映了这一事实。而需要附带一提的是，有学者为证明“行钱”问题，所征引的《居延新简》EPF22:39，其反映的虽然是武帝之

后的事实，但查考资料，为建武六年之事。此时刘秀尚未统一天下，简犊所在的河西地区为窦融所控制，它反映了王莽币改后

的混乱状况。也所以，我们注意到，《居延新简》EPF22:38A载：“奸黯吏民，作使宾客，私铸作钱，薄小不如法度。”
○37
正说明，

此时此地在货币问题上又回到了武帝之前，可私铸，但须在法度之内。它作为一种变态，恰恰进一步说明，“行钱”不是“法钱”。 

要之，铜钱要实现“千钱一贯”的储积及使用，必须保证钱文的统一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随着“法钱”的确立，“行钱”渐被

淘汰，秦代的“千钱一畚”，终于在武帝时代发展为了“千钱一贯”的制度。虽然还有些粗放，但它所具有的开创意义，深刻地

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。 

五、结论 

本文以海昏侯墓葬出土铜钱及其他相关文物为出发点，结合传世文献，对汉代的“千钱一贯”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研，认

为： 

（一）海昏侯墓葬等出土文物证明了“千钱一贯”的最迟起源在西汉中期之前，但它并没有像后世那样确立为定制，其多

样性，正说明了它还处在初期和过渡阶段。 

（二）海昏侯墓葬所反映的是储积钱币的制度。在储积钱币时，“千钱一贯”是汉代的一个制度性指标，虽不如后世严密，

但已基本确立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随着“法钱”的确立，“行钱”渐被淘汰，秦代的“千钱一畚”,终于在武帝时代发展成为了“千

钱一贯”的制度。 

（三）就货币的校量而言，汉代以十进制为根据，由百、千、万而上，直至万万钱，形成了各种校量单位。一方面，与后

世主要以“千钱一贯”为主相较，明显要多元，显得不够规整。另一方面，在这一体系中，“千钱一贯”的方式应该更为重要，

它与“百钱”一起成为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。随着历史的推移，其他校量形态逐渐消失或边缘化。 

（四）“千钱”能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独立单位，是由汉代货币体系所决定，它既体现于，作为“市用钱”范畴内的高端，

成为财富分界的一大指标，也对应着“金布”之“布”，在保障汉代铜钱流通发展的进程中，发挥了重要的价值与作用。 

总之，“千钱一贯”虽盛行于唐宋以来，但的确是在汉代得以确立。它的演进与发展，既因“千钱”在汉代货币体系中占据

了独特地位，也得益于“市用”与“储积”推动下的币制统一。虽然这一制度还有些粗放，但它所具有的开创意义，深刻地影

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。 

注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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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，2010年，第 44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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